
盈江畜牧养殖贴息贷款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支持我县的畜牧产业的发展，使更多的养殖户致富，丰富城乡居民的菜篮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贷款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畜牧养殖信贷工作的通知》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承贷机构养殖贴息贷款的承贷机构为盈江农村商业银行的辖内各支行、各营业网点（以下简称：各支行、各营业网点）。

第三条  各支行、各营业网点发放的养殖贴息贷款，应坚持“安全、效益、流动”的三性原则，做到放得出，收得回、有效益。

               第二章  贷款条件 

第四条  贷款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的自然人可以申请养殖贴息贷款：

（一）借款申请人户口在各支行、各营业网点服务辖区内，有固定的住所，当地常住户口，并从事养殖业的自然人；

（二）年龄在18至60岁以内，身体健康，具有有效的身份证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三）具备清偿贷款本息的能力，有良好的还款意愿，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无不良嗜好；

（四）在盈江农村商业银行有个人结算账户，愿意接受盈江农村商业银行信贷、结息监督；

（五）信用等级在A级及良好级以上；

（六）符合下列养殖业基本条件：

（1）具有饲养所必须养殖小区（场）、圈舍；

（2）养殖小区（场）、舍建设应符合动物防疫条件，应建有沼气池或粪污处理池；

（3）有一定饲养技术、动物疫病防治知识；

（4）已达到一定的养殖规模。

（七）能够提供符合条件的抵押物，或具有代偿能力的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证；

（八）盈江农村商业银行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章  贷款金额、期限及利率

第五条  贷款金额  单户借款金额原则上在5万元以内，最高不超过10万元。

第六条   贷款期限一般为为一至三年，最长不超过三年。

第七条   畜牧养殖贴息贷款资金，贴息期限为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由盈江县人民政府纳入财政预算，每年安排贴息资金120万元。如无相关政策变化，畜牧养殖贴息贷款发放按期限顺延，如遇政策变动，以盈江县人民政府文件规定期限为准，但对已发放尚未到期的畜牧养殖贴息贷款，县财政局继续贴息至贷款到期日为止。

第八条   畜牧养殖贴息贷款利率按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上浮40％执行，其中县财政按5‰的利率给予贴息，贴息之外的利息及所产生的复息，由借款人全额承担并按季支付。

第四章  贷款的申请和发放

第九条  需要申请养殖贴息贷款的养殖户须向承贷机构提供符合条件的抵押、质押物进行抵（质）押。

第十条  不能提供抵押物的须提供符合条件的具备代偿能力的第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第十一条 养殖贴息贷款的申请

（一）拟申请养殖贷款的借款人，向管辖的乡畜牧兽医站申领养殖贴息借款申请表，并按要求填写相关内容。

（二）养殖户持养殖贴息贷款申请表向管辖的各支行、各营业网点申请养殖贴息贷款，同时提交借款申请书。各支行、各营业网点对申请人的偿还能力进行贷前调查，符合贷款条件的，签署意见后交乡镇畜牧兽医站，由乡镇畜牧兽医站和乡镇人民政府共同签注意见并加盖公章后报县农业局。

（三）县农业局审查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行政公章，返还盈江农村商业银行各支行、各营业网点组织发放贷款。

第五章  贷后管理

第十二条   畜牧养殖贴息贷款由相关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县农业局应加强与县财政的协调，做好每年度的贴息资金的安排，根据贴息资金与盈江农村商业银行共同做好当年的贴息贷款规模的管理。

第十三条  借款不能按期归还的，由县农业局和各乡（镇）人民政府及畜牧兽医站协助盈江农村商业银行处置养殖户的财产收回贷款，或向保证人追偿。

第十四条  对一个乡镇发放的养殖贴息贷款，逾期贷款超过5%的，盈江农村商业银行将停止对该乡镇的养殖贴息贷款的发放，乡（镇）人民政府和畜牧兽医站应启动对该乡镇的不良贴息贷款的清收处置。 

第十五条  县农业局及各乡镇人民政府及畜牧兽医站要将历年发放的养殖贷款的清收列入年度考核。

第十六条  盈江农村商业银行和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应按规定做好养殖贴息贷款的发放工作，因工作失职造成资金损失的，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第六章   相关责任部门工作职责

第十七条  盈江农村商业银行工作职责 

（一）财政贴息申报  各支行、各营业网点，应于每季末15日前，将分户贴息贷款明细表及汇总表加盖各乡镇人民政府的行政公章交到盈江农村商业银行，由盈江农村商业银行总行汇总全县的畜牧贴息明细表于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交县农业局审核盖章后送县财政局审核拨付贴息资金；

（二）督促养殖户按季支付财政贴息之外的贷款利息，逾期养殖贴息贷款按《盈江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计收罚息，并按国家相关利率政策规定，调整畜牧养殖贴息贷款利率；

（三）自主审核和发放畜牧养殖贴息贷款；做好畜牧养殖贴息贷款的贷后管理及贷款收回工作；

（四）督促养殖贴息借款的偿还。养殖户必须在养殖贴息贷款期限内还清贷款；养殖贴息贷款到期原则上不给予展期，逾期的利息由养殖户全额承担。

第十八条  盈江县农业局工作职责

（一）负责推荐具备养殖条件的养殖户作为扶持对象，在畜牧养殖贴息贷款申请表上盖章并签署相关意见；

（二）每季度接到盈江农村商业银行畜牧养殖贴息汇总表后，在2个工作日内负责对畜牧养殖贴息金额进行审核，签署意见后交县财政局审查拨付贴息资金；

（三）各乡（镇）人民政府和畜牧兽医站应指定一名联络员负责向所推荐的畜牧养殖贴息贷款户提供防疫及养殖技术知识，定期不定期到贷款户中巡查，发现贷非所用行为，要及时与盈江农村商业银行联系，组织强制收回贷款。同时，每月与辖区盈江农村商业银行各支行、各营业网点统计本月新增贷款情况；

（四）配合盈江农村商业银行（承贷机构）催收逾期畜牧养殖贴息贷款本息（含2006年以来所发放的畜牧养殖贴息贷款）。

第十九条  盈江县财政局工作职责

（一）负责审核畜牧养殖贴息贷款贴息金额，并在季末21日前划拨季度贴息资金；

（二）做好每年度畜牧养殖贴息贷款120万元贴息的预算安排，确保贴息贷款顺利开展。

第二十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并由盈江县农业局、盈江农村商业银行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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